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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 州 市 海 珠 区 人 民 政 府

行政复议决定书

海珠府复字〔2023〕36 号

申请人：刘某某。

被申请人：广州市公安局海珠区分局。

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作出的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（以下简

称涉案决定书），于 2023 年 3 月 10 日提起行政复议申请。本

府依法予以受理，现已审理终结。

申请人请求：

撤销涉案决定书。

申请人称：

申请人于 2023 年 2 月 27 日晚 8 时许行至 XX 路与 XX 路交

界处公路，看见一辆电动车破旧、未上锁，且倒在荒草里，认

为该电动车是废弃物，遂捡走并放置在涉案停车场中。3 月 1

日 15 时许，民警到申请人工作地点找到申请人，一同到停车场

取走涉案电动车，并将申请人带至某某派出所了解情况。在派



— 2 —

出所中，民警向申请人询问，并让申请人捺印，后将申请人行

政拘留 5 日。申请人的同事可以证明申请人并未盗窃。

被申请人答复称：

一、认定的事实及处理情况

2023 年 2 月 27 日 19 时 44 分，申请人在广州市海珠区 XX

路和 XX 路交界处盗窃杨某一辆电动自行车。2023 年 3 月 2 日，

被申请人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四十九条

之规定，对申请人处以行政拘留五日。

二、根据认定的事实，对申请人申请行政复议提出如下答

复：

1、申请人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，其行为构成盗窃。

根据违法行为人陈述和辩解、被侵害人陈述和监控录像等

证据显示，2023 年 2 月 27 日 12 时许，被侵害人杨某将一辆电

动自行车停放在海珠区 XX 路和 XX 路交界的马路边。19 时 44

分，申请人驾驶电动自行车到达上址，徒手把杨某的电动自行

车推走。19 时 50 分，申请人在 XX 路某学校附近把涉案电动自

行车放到同事胡某某的三轮车上，谎称电动自行车是捡的，并

吩咐同事把电动自行车存放在广州市海珠区某停车场（以下简

称涉案停车场）。本案中，申请人的行为违反财物所有人的意

志，造成所有人对财物丧失控制，符合盗窃的含义。虽申请人

在辩称误以为涉案电动自行车是遗弃物，没有盗窃故意，但该

电动自行车外观性能良好，案发时放置在马路边并锁上电子

锁。按照一般人的认识能力和生活常识，即可推知该物为他人

所有或占有，申请人将他人的电动自行车推走并藏匿在 1 公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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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的停车场，主观上已构成盗窃的直接故意，应当被予以治安

管理处罚。

2、本案法律适用正确，处罚裁量适当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四十九条规定：

“盗窃、诈骗、哄抢、抢夺、敲诈勒索或者故意损毁公私财物

的，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，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；情

节较重的，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，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下

罚款。”经查，涉案电动自行车由被侵害人杨某以人民币 1098

元的价格于 2022 年 3 月 14 日购买，被申请人结合案发经过，

考虑涉案电动车价值、申请人悔过态度等情节，对申请人予以

行政拘留五日的处罚决定，适用法律正确、裁量适当。

3、办案过程符合法律规定，程序合法。

2023 年 2 月 27 日，被申请人接受杨某报警后，迅速出警

开展调查，次日受理为行政案件查处。2023 年 3 月 1 日，被申

请人传唤申请人接受调查，如实记录申请人的陈述和申辩。查

明了申请人盗窃的违法事实后，被申请人于 2023 年 3 月 2 日作

出涉案行政处罚决定，并将行政处罚书当面送达申请人，申请

人签名捺指印确定。2023 年 3 月 3 日，被申请人将行政拘留家

属通知书邮寄送达申请人的家属，相关程序合法正当。

综上所述，被申请人认为对申请人的行政处罚决定事实清

楚，证据确凿，适用法律正确，程序正当，申请人的复议请求

于法无据，请复议机关依法予以维持。

本府查明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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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3 年 2 月 28 日，被申请人受案。《受案登记表》载

明：2023 年 2 月 27 日 12 时许，报警人杨某将一辆万鸟折叠电

动车（2022 年 3 月以 1098 元购买，现约 200 元）停放在 XX 路

路口附近，至 22 时许报警人返回上址发现电动车被盗。

2023 年 3 月 1 日，被申请人执法人员到涉案停车场寻得涉

案电动车，并制作电子物证照片及《现场笔录》。电子物证照

片显示：涉案电动车外观较为洁净，无明显破损。《现场笔

录》主要载明：申请人带民警前往其放置被盗电动车的涉案停

车场，发现涉案电动车一辆，民警对涉案电动车进行证据保

全。检查过程中，申请人配合民警的检查并对检查结果无异

议。

2023 年 3 月 1 日，被申请人传唤申请人至某某派出所进行

询问，并依法延长询问查证时间至 24 小时。《询问笔录》载

明：1.申请人当日因涉嫌盗窃被带至派出所，停在涉案停车场

的涉案电动车也一并被带回派出所。申请人承认有盗窃行为。

2.2023 年 2 月 27 日 20 时许，申请人路过广州市海珠区 XX 路

和 XX 路口交界处时，看到一辆电动车没有上锁倒在地上，遂想

将电动车推回家中，同事劝申请人不要推走，但申请人还是推

走了。3.申请人推涉案电动车回去的路上遇到一名同事骑着三

轮车，便称该电动车是申请人捡的，让该同事把涉案电动车载

回涉案停车场。

2023 年 3 月 2 日，被申请人作出《行政处罚告知笔录》，

告知申请人其行为已构成盗窃，公安机关将根据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四十九条之规定，给予申请人行政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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留五日的行政处罚。同日，被申请人作出涉案决定书，依法向

申请人宣告并送达，其中主要载明：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

安管理处罚法》第四十九条之规定，决定给予申请人行政拘留

五日的行政处罚。被申请人于当日作出《行政拘留家属通知

书》，并通过邮寄方式送达申请人家属。

被申请人提供监控视频、地图截图。截图显示：杨某停放

电动车的地点距离涉案停车场约有 2 公里。视频显示：1.申请

人骑电动车路过涉案车辆停放处时下车走到涉案电动车前，停

留一分多钟后，牵走涉案电动车。2.申请人在路上遇到一名同

事骑着电动三轮车，与同事一起将涉案电动车放上电动三轮

车，由同事将涉案电动车载走。

另查，涉案电动车系车主杨某于 2022 年 3 月从网购平台购

得。案发时，涉案电动车外观较为整洁，无明显破损。

以上事实有询问笔录、图片、视频等证据证实。

本府认为：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七条规定：“国务

院公安部门负责全国的治安管理工作。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

政府公安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治安管理工作。……”被申

请人具有作出涉案决定书的法定职权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四十九条规定：

“盗窃、诈骗、哄抢、抢夺、敲诈勒索或者故意损毁公私财物

的，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，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

款；……”盗窃是指以违法占有为目的，采用规避他人管控的

方式，转移而侵占他人财物管控权的行为。本案中，申请人虽

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8%A7%84%E9%81%BF/254288?fromModule=lemma_inlink
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8%BD%AC%E7%A7%BB/10973370?fromModule=lemma_inlink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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声称其误以为涉案电动车为废弃车辆，所以才拾起带回停车

场。但涉案电动车外观较为洁净，无明显破损。同时，被申请

人在《询问笔录》中明确承认：其同事劝申请人不要推走涉案

电动车，但申请人仍然推走。且申请人要求同事将涉案电动车

载回的涉案停车场距离涉案电动车原本停放处近 2 公里远，不

具备申请人所述的归还给失主的地利条件，失主无法在原停车

点周边自主寻回车辆。以上情况说明，在明知涉案电动车不属

于废弃车辆的情况下，申请人仍将涉案电动车从原停放地点转

移至近 2 公里外的停车场停放，该行为符合盗窃行为的构成要

件。被申请人根据相关规定，给予申请人行政拘留五日的行政

处罚，并无不妥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九十四条第一款规

定：“公安机关作出治安管理处罚决定前，应当告知违反治安

管理行为人作出治安管理处罚的事实、理由及依据，并告知违

反治安管理行为人依法享有的权利。”第九十七条规定：“公

安机关应当向被处罚人宣告治安管理处罚决定书，并当场交付

被处罚人；无法当场向被处罚人宣告的，应当在二日内送达被

处罚人。决定给予行政拘留处罚的，应当及时通知被处罚人的

家属。”第九十九条第一款规定：“公安机关办理治安案件的

期限，自受理之日起不得超过三十日；案情重大、复杂的，经

上一级公安机关批准，可以延长三十日。”被申请人于 2023 年

2 月 28 日受案，经询问调查和处罚前告知，于 2023 年 3 月 2

日作出涉案决定，并依法向申请人宣告并送达。同日，被申请

人作出《行政拘留家属通知书》并通过邮寄方式送达申请人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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属，将申请人被处以行政拘留的情况告知申请人家属。被申请

人办理案件的程序合法。

本府决定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

（一）项的规定，维持被申请人广州市公安局海珠区分局作出

的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。

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在收到本《行政复议决定书》

之日起 15 日内，依法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。

本件与原件核对无异

二〇二三年五月八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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